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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辦理專利生物材料輸入契約書 
 

 事務所(以下簡稱甲方)為辦理有

關專利申請之生物材料寄存，茲委託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乙
方)以其名義輸入生物材料相關事宜，經雙方同意合作辦理，玆協議條款如下： 

第 一 條 委託事項 

乙方同意以乙方名義為甲方輸入專利生物材料（以下簡稱材料），並

配合甲方之要求辦理輸入許可。乙方除受委託依前段所載同意以乙方

名義輸入並配合辦理輸入許可外，無需辦理其他輸入相關程序。 

甲乙雙方就個案委託時，應另行簽訂個案之「專利生物材料輸入個案

委託單」。若委託之個案有因甲方提供之資料不完備或因個案之輸入

違背相關法令等乙方無法接受委託之情事，乙方得拒絕接受個案之委

託。 

第 二 條 配合義務 

（一）輸入程序：甲方應自行辦理申請輸入許可以外之其他輸入相關程序，

包括但不限於由甲方以乙方代理人名義辦理材料之申報檢疫、報關程

序及運送。 

（二）資料提供：甲方應提供乙方有關辦理委託事項過程中所需之文件與資

料，並保證其正確性，乙方對所提供文件與資料之正確性無檢查義

務。 

（三）法規配合：甲方應要求材料寄存人配合遵守相關法規及輸入許可公文

之規定，包括材料之包裝（含妥善包裝以避免於運送過程中釋放致環

境中）、運送（含於輸入許可公文所核准之輸入期限內運送並送達乙

方）、進出口（含依輸入許可公文所指定之方式通關）等規定。 

（四）損害賠償：因甲方未提供正確資料、或未遵守法規等不可歸責於乙方

之事由，使乙方受罰或受有損害（含乙方因賠償他人之損害或負擔相

關責任所生之損失），甲方對乙方所受之處罰及損害應負賠償之責。 

（五）履約保證金：甲方於本契約簽署時應提供乙方新台幣九萬元作為履約

保證金。甲方依前項對乙方應負之賠償，乙方得於以書面通知甲方並

敘明原因事實及賠償金額後，逕行自該履約保證金中扣除。委託期間

結束後，乙方應退還甲方所剩餘之該履約保證金，但已知有相關賠償

事件尚未結案者不在此限。 

第 三 條 處理期限 

乙方自甲方提供齊備之個案資料之日起五個工作日內應向主管機關提出輸入

許可申請，並以書面通知甲方已提出該項申請（以下簡稱「一般程序」）。

甲方若有急件需求，乙方須應甲方之書面要求將前段之申請縮短為二個工作

日（以下簡稱「急件程序」）。惟生物材料可能判定為生物安全等級第三級

或以上之個案或有其他特殊程序，乙方不受前段五個工作日或二個工作日之

限制（以下簡稱「特殊程序」）但仍應儘速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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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對申請事項如有任何補充事項之要求，乙方就該補充要求，應儘速

自行處理或於乙方無力自行處理時，於收受通知日起二個工作日內轉知甲方

處理。 

惟若有不可抗力之事由，乙方不受本條處理期限之限制，但仍應於不可抗力

事由消滅之日起於限定工作日內完成。 

第 四 條 費用 

甲方應於個案委託時支付乙方工本費。一般程序個案之工本費為新台幣三仟

五佰元，急件程序個案之工本費為新台幣七仟元。委託特殊程序個案，或有

其他委託事項，其工本費另計。 

第 五 條 責任限制 

乙方因未遵守第三條之處理期限或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處理疏失，致甲方受

有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每個個案之賠償範圍以一般程序個案工本費五

倍（新台幣一萬七仟五佰元）為上限。 

由於輸入許可之核發、報關程序之放行等非乙方所能掌握，以及存在其他不

可抗力之事由，或存在甲方未能配合提供資料等不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乙

方不保證輸入許可之取得及通關之完成，亦不保證於期限內完成委託事項，

但仍將儘力促成委託事項於最短期間內完成。 

第 六 條 契約生效日及委託期間 

本契約一式二份自簽署之日起生效。 

委託期間自本契約生效日起一年。 

第 七 條 終止 

雙方同意於一方有違反本契約致他方受損害，未違約之一方經以書面催告違

約之一方於七天內改善仍不改善時，未違約之一方得以書面終止本契約。但

終止之日前已接受之委託個案，乙方仍應依約完成。 

第  八  條  修改 

本契約得經雙方同意以書面修改。 

乙方若為第三人辦理相同事項，其給予第三人的約定條件優於本合約者，乙

方應主動告知甲方，並提供甲方以同等之優惠條件修改本契約之機會。 

第  九  條  完整合意 

本契約為雙方之完整合意，取代先前之書面與口頭約定。 

 

 

委託人（甲方）：  事務所 

代表人：   

地  址： 

 

受託人（乙方）：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代表人：劉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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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新竹市食品路 331 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